附件2

湖南科技大学学生校外住宿申请审批表

所属学院：           

	学生姓名
	
	性别
	
	班级
	
	学号
	
	原宿位
	

	家庭住址
	
	电话
	

	校外住宿详细地址
	

	校外住宿点户主姓名
	
	职业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外宿时间
	年   月  日   至   年  月  日

	申请外宿原因
	学生本人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本人承诺
	严格遵守学校外宿管理相关条例规定；

本申请是学生本人和家长商量后的一致决定；

本人保证相关签名为当事人亲笔签名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申请外宿期间发生一切安全责任，由学生本人及其家长承担；

签名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家长意见
	签名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班级意见
	签名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辅导员意见
	签名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学院意见
	签名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学生宿舍管理中心意见
	签名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备注：1.确因身体原因、传染性疾病、精神性疾病不适合集中住宿的学生应附三甲医院证明材料；父母为本校教职工可住家的学生应附本人及家长的户籍证明、父母工作单位证明等材料；

2.外宿申请的时限为一学年。

3.外宿申请期满，学生应提前30天在所在学院进行外宿注销登记，并申请宿位；确有需要继续申请外宿的学生，应按流程重新申请。

4.此表一式四份，学生本人或家长、辅导员或班主任、学院、学生宿舍管理中心各一份。   
